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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CESCR/49th/AP/MAB
2012年11月30日
各位阁下：

我谨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下称“委员会”)的名义，就制订联合国2015年之后发展议程的问题，致函诸位担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下称“《公约》”)缔约国的代表。

委员会谨强调将2015年之后发展议程与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在内的人权相联系的重要性。过去两年发生的事件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不重视这一点可能导致的问题。在一些国家，包括在前十年中取得发展成就的一些国家，深层的压制、贫困和不平等导致民众的暴力抗议，最终使大部分发展收益化为乌有。

委员会认为，将发展和人权联系起来意味着聚焦以下问题：在减少因歧视和不平等导致的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的同时关注所有人的平等和发展；支持个人参与发展及在制定有关发展的决策时给予个人发言权；依照《公约》的要求，不仅努力提高享受服务者的数量，还要改进服务的质量，并规定人人可有权享有的基本社会保护。将发展目标与各国在《公约》之下的法律义务联系起来，也有利于更好地界定发展行为者的责任。这样做还应为促进在国内实现在国际会议上作出的承诺提供进一步动力。

令委员会深感鼓舞的是，各国在“里约+20”成果中承认人权和发展之间的联系，尤其承认今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包括国际人权法在内的国际法相一致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在这方面，我谨提请你们注意委员会在2012年5月关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背景下的绿色经济”的“里约+20”会议上所作的发言，以及2011年5月通过的委员会“关于发展权之重要性和现实意义的声明”。

推动实现这些承诺当前至关重要。明年将非常关键，因为大会将通过有关千年发展目标的特别活动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对“里约+20”会议的后续跟进工作，制订2015年之后发展议程。

委员会吁请《公约》所有缔约国明确将这些工作与人权，尤其是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相联系。委员会鼓励缔约国将个人置于2015年之后发展议程工作的中心，从而明确使新的发展目标以及满足这些目标的指标和基准与人权原则和条约标准相一致，包括免受歧视的自由、男女平等、参与和包容、透明度与问责制等原则和标准。具体而言，委员会强调，问责制及将数据进行分类至关重要，同时应重点关注处境不利和被边缘化的群体、以人权义务为基础对预算和政策进行监测，为监督、对话和同行审评提供适当工具，从而促进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发展目标的可能性。

委员会本身将继续参与对2015年之后发展议程的思考。委员会将继续监测发展对逐步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影响，参考发展方面的数据与报告，与各国开展建设性对话。如果2015年之后发展议程能够明确与人权问题相联系，则不仅这一信息对委员会的审议工作更具现实意义，而且委员会也能够更清楚地确定发展取得的成绩与面临的挑战。委员会还将通过与各缔约国的建设性对话，鼓励各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开展国际合作。

我谨借此机会，鼓励担任《公约》缔约国代表的诸位为拟订一个基于人权的2015年之后发展议程发挥作用。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主席
Ariranga G. Pillay(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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